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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大数据工程领域高级职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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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海南省大数据工程领域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受理范围？
受理全省大数据工程领域（数据管理与应用、系统设计与研发、数字化运营与运维、数字化咨询与服务）专业技术人员副高级职称评审（认定）和正高级职称评审。
2.需要在我省有社保缴纳记录吗？
申报人必须是在我省从事大数据工程领域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，在职在岗，社保累计缴纳时间不少于3个月。
3.任职资历和有效材料时间如何计算？
任职资历的计算时间从申报人现专业技术资格取得时间/批准日期/认定日期起（须同时被聘任），至2025年12月31日止，以周年为单位计算（期间全脱产学习、非就业状态等，扣除相应时间后计算）。
有效材料的计算时间从申报人现专业技术资格取得时间/批准日期/认定日期起（须同时被聘任），至2025年12月31日止，期间院校在读的成果不能作为职称申报的有效材料。
4.年度考核有何要求？
年度考核或绩效考核为称职(合格)及以上等次的年限不少于申报职称等级要求的资历年限，需提供单位年度考核或绩效考核登记表等证明材料。
5.继续教育有何要求？
申报人须提供当年继续教育学时证明材料（含单位加盖公章的证明书“注明：2025年继续教育完成90学时，其中公需科目不少于30学时，专业科目不少于60学时”）。
6.专业技术人员转评有何要求？
取得其他系列（专业）职称已转岗为从事大数据工程领域工作的，需转岗一年后转评相应层级的现岗位职称，且当年不得申报高一级职称。转评必须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转岗证明材料（参考附件），转评前后的任职年限可以合并计算，申请转评的专业技术人员按《海南省大数据工程领域职称评审条件（试行）》执行。
7.大数据工程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属于哪个职称系列（专业）？
属于工程系列，大数据专业。
8.关于落实职称制度与职业资格制度有效衔接、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有何要求？
对于符合有关规定的职业资格,视同具备相应系列（专业）层级的职称,并可作为申报晋升高一级职称的条件。
获得大数据工程领域职业（工种）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在岗且从事本职业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，可申报助理级职称评审。获得大数据工程领域职业（工种）二级/技师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在岗且从事本职业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，可申报中级职称评审。获得大数据工程领域职业（工种）一级/高级技师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在岗且从事本职业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，可申报副高级职称评审。
上述职业资格/技能等级和所从事专业必须与大数据工程领域相关（如：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人员等）。
9.申报人提交材料未经所在单位/人事代理机构审核可以报送吗？申报人所在单位/人事代理机构的职责是什么？
不可以。申报人材料必须经所在单位/人事代理机构审核并作意见，否则不予评审。若因申报人所在单位/人事代理机构审核不严而出现弄虚作假、违规操作等行为的，将视情况追究申报人所在单位/人事代理机构，以及有关人员责任。通过劳务派遣公司申报的人员，需补充提供劳务派遣合同和加盖工作单位公章的专业技术工作证明（包含个人信息、工作时间、专业技术工作内容等）。
10.所学专业和申报专业不一致如何申报？
从事专业与所学专业不一致的，可允许按照本人长期从事专业申报职称。
11.获得海南省外职称的申报人，应如何在我省申报大数据工程领域专业职称？
对流动到我省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应先办理流动人员专业技术资格确认，确认后再按申报要求进行职称申报。
